天津师范大学2019年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实施办法
一、申请条件
具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参加2019年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以下简称“学测”），且在语文、数学、英文考试科目中任意两科成绩达到均标级以上的台湾高中毕业生。
二、招生专业
申请人可在学校公布的招生专业目录（详见下表）中选择两个专业作为志愿。招生人数将视申请人数和具体生源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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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办法

申请人需提供以下材料：

1.《天津师范大学2019年招收台湾地区高中毕业生申请表》（见附件1，以下简称《申请表》）；

2.台湾居民居住证复印件或《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复印件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3.学测成绩通知单复印件，提供相应科目的成绩、学测报名序号或准考证号；

4.其他能够体现申请者能力水平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所有材料须由申请人所在中学盖章，并于2019年4月10日前（以所在地邮局发件日邮戳为准）寄至天津师范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信封正面请注明“2019年台湾高中毕业生申请材料”。同时，请将《申请表》及所有材料原件的电子扫描件发送至天津师范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电子邮箱：tjnu_adm@126.com，邮件主题请注明“2019年台湾高中毕业生申请表”。所有申请材料寄出恕不退还。

四、录取原则

在招生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招生政策。通过综合面试，并考察申请者高中阶段学习情况，择优录取。

通过本办法拟录取的台湾学生名单将在我校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网站公示，公示无异议的拟录取名单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考试中心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地区及台湾省学生办公室（以下简称“联招办”）审核通过后，由联招办统一办理入学录取手续，学校寄发录取通知书。

五、面试安排

面试时间定于2019年5月上旬。具体时间、地点另行公布。

参加面试时，申请人需携带台湾居民居住证原件或《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原件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学测成绩通知单原件。

六、收费标准

台湾学生学费、住宿费等收费标准与内地（祖国大陆）学生一致。

现行本科学费标准：文科类（不含外国语言文学类）4400元/生•年，理工外语类5400元/生•年，软件工程专业按照天津市发改委批准的示范性软件学院收费标准执行。

住宿费标准：六人间1000元/生•年，四人间1200元/生•年，宿舍分配以学校安排为准。

以上收费标准详见我校下发的《2019年新生入学须知》。如本年度政府对以上费用标准进行调整，按政府调整后的新标准执行。

七、其他要求

1.学生在校期间，按教育部及我校有关规定管理。

2.体检标准按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有关补充规定执行。学校将对新生身体健康状况进行审查和复查，对不符合标准的，按照指导意见及有关补充规定处理。

八、本简章如果与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有关政策相抵触，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有关政策为准。未尽事宜，按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九、本简章由天津师范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负责解释

十、联系方式

天津师范大学

电话：+86-22-23766590

传真：+86-22-23893715

网址： www.tjnu.edu.cn

邮箱：tjnu_adm@126.com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393号天津师范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邮编：300387


網址：http://gjjl.tjnu.edu.cn/info/1006/5122.htm

